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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需求
一、项目名称：丰县康达环保第二污水处理有限公司（2025-2026年度）污泥无害化处置服务。
二、项目预算：本项目不接受超过348万元的报价（首次和最终报价），其中单价部分不超过 290元/吨。报价包括完成本项目内容所涉及的的一切费用。采购人不再支付报价以外的任何费用。
三、服务周期：暂定12个月，共12000吨（以甲方通知的正式处置污泥运输起始日至服务运输12000吨完成日为止）。
四、项目服务要求
一、项目要求

1、本项目污泥处置1000吨/月（以实际为准）。供应商应具有工业固体废物处置能力，处置工艺及生产现场应符合环保要求，处理处置过程中所产生的污染物必须达标排放。 

2、若供应商对污泥处置场地周围建筑物有任何损伤，供应商应承担相应责任；处置过程中服从当地环境部门管理及监督。

3、污泥运输要求

（1）运作效率要求：签订合同 15 日内完善网络环保监管等手续，供应商必须保证将污水厂所产生的污泥及时装车外运并作无害化处置，以确保污水处理生产正常运行，避免污泥滞留对环境产生不良影响。

（2）现场管理要求：供应商在接收污泥时必须严格遵守采购人现场安全、环境、质量管理要求以及相关规章制度，每车离场前必须清扫干净装车区域地面，保持该区域卫生情况良好，若发现装车区域地面卫生情况未达到甲方管理要求的，每次从当月处理费中扣200元/吨，根据采购人安全管理要求做好相关防护措施。

（3）供应商须提供符合场地设施使用要求的车辆，并应根据日污泥量变化调整车辆数量，保证污泥能及时清运。

（4）供应商负责将污泥运输处置联单及称量单收集交到采购人指定的管理单位。

（5）因供应商出现延迟清运污泥时，每次延迟1小时扣500元，因客观原因造成延迟需举证并出具书面说明材料，得到甲方认可该次免扣;累计出现3次延迟清运事件，采购人有权扣罚当月10%的污泥运输处置费，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

（6）供应商须将污泥运输车辆的车牌、核定载重及司机向采购人备案。

（7）本项目每车污泥运输出厂前须填写各污水厂提供的《污水处理厂污泥运输登记表》，按要求到采购人指定的计量设备进行称重并提前通知采购人派员现场监督确认，以此计量重量作为结算依据。

（8）供应商在接收到污泥后，必须将污泥送至供应商承诺的污泥处置场地点进行无害化处置，在每次接收污泥时，均向采购人提供上一车次污泥处置场地接收污泥的凭证，凭证中的污泥量与出厂计量重量一致。

（9）供应商须对运输过程中发生的安全、卫生等所有事项承担一切责任。供应商承担运输业务的车辆必须具有道路货物营运许可证及其他适于本项目所指服务内容的合法证件，并保证在本项目有效期内持续有效，否则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

（10）采购人有权监督、查阅污泥运输车辆的行车记录或数据，供应商须提供相应记录，若发现中标人存在偷排偷倒等问题，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并扣罚该部分污泥运输处置费用，因偷排偷倒等导致的法律及相关责任由中标人承担。

二、处置需求：

只能用于焚烧处置，与黏土混合烧结制砖（含非烧结砖或环保砖）、制陶粒等或焚烧发电、供热等。不能用于蚯蚓、螃蟹等生物的养殖及营养土、复合肥等入农产品的生产。

三、工作依据（包括但不限于）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

4.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

5.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处置污染防治最佳可行技术指南:

6.《GBT23486-2009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园林绿化用泥质》

7.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混合填埋用泥质(GB/T23485-2009)

8.《CI-T309-2009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农用泥质》;

9.《GTB/T25031-2010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 制砖用泥质》

10.《GB24600-2009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土地改良用泥质》

11.《CTT314-2009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水泥熟料生产用泥质》:

12.《GBT24602-2009城镇污水处理污泥处置单独焚烧用泥质》;

13.《关于加强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环办[2010]157号):

14.《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第5号);

15.国家及地方有关的固废处理的法规及要求。

包括但不限于以上文件，当有新文件时以最新文件要求的标准执行。
四、特别要求

（1）项目合同执行期间若污泥处置量及污泥外运处置量将增加至超出采购项目预算金额的，投标人必须提前90日向采购人作出书面预警，采购人收到书面预警90日后有权提前终止合同;

（2）因政府关于污泥处置的政策调整、或因政策需要更改污水厂污泥处理处置责任主体，或因采购人的战略需要，采购人均有权提前终止合同;

（3）污水厂可能因污泥处理处置技术的改变导致污泥处置量及污泥外运处置量的减少，投标人不得向采购人提出任何形式的索赔:

以上原因造成提前终止合同的，投标人不得向采购人提出任何形式的索赔。

五、其他要求:

见磋商文件《拟签订的合同文本》。
